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证券代码：002336                    证券简称：人人乐                  公告编号：2015-004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于近日收到深圳

证券交易所2015年1月30日出具的《关于对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

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5】第41号），公司已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要

求对问询函中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自查，并做出了书面说明。现将回复内容公告

如下： 

一、你公司预计 2014 年度冲回递延所得税资产约为 18,000 万元，请说明拟

冲回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具体情况、决策过程、会计处理依据及合规性，说明 2013

年末未冲回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原因及依据，并请注册会计师对公司 2013 年和

2014 年递延所得税资产相关会计处理的合规性出具专项意见。 

[说明]：递延所得税资产是未来预计可以用来抵税的资产，公司按预计可以

弥补的亏损金额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因公司在 2014 年度产生大额亏损、行业

及公司自身的销售表现不佳的情况下，预计累计亏损弥补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根

据最新的对未来盈利情况的估计，需要减记 2014 年三季度以前已计提的递延所

得税资产，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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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 减记金额 确认依据 

惠州市人人乐商业有限公司 1,864.13 2015 年预计继续亏损。 

江门市人人乐商业有限公司 681.50 2015 年预计继续亏损。 

广州市人人乐商业有限公司 749.33 2015 年预计继续亏损。 

天津市人人乐商业有限公司 1,278.93 2015 年预计继续亏损。 

重庆市人人乐商业有限公司 520.36 2015 年预计继续亏损。 

深圳市人人乐商业有限公司 2,847.06 2015 年预计继续亏损。 

广州市人人乐商品配销有限公司 696.46 2015 年预计继续亏损。 

天津市人人乐商品配销有限公司 111.53 2015 年预计继续亏损。 

深圳市人人乐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86.29 2015 年预计继续亏损。 

南昌市人人乐实业有限公司 360.05 2015 年预计继续亏损。 

深圳市人人乐百货有限公司 689.31 2015 年预计继续亏损。 

衡阳市人人乐百货有限公司 1,354.29 2015 年预计继续亏损。 

厦门市人人乐商业有限公司 112.63 
关闭一家门店，2015 年预计盈利，冲回 2009

年确认递延。 

长沙市人人乐商业有限公司 1,635.46 2015 年预计继续亏损。 

廊坊市人人乐商业有限公司 285.16 2015 年预计继续亏损。 

河源市人人乐商业有限公司 232.64 2015 年预计继续亏损。 

茂名市人人乐商业有限公司 586.08 2015 年预计继续亏损。 

佛山市人人乐商业有限公司 518.81 2015 年预计继续亏损。 

九江市人人乐商业有限公司 530.04 2015 年预计继续亏损。 

厦门市人人乐超市有限公司 475.93 2015 年预计继续亏损。 

成都市人人乐百货有限公司 1,273.41 2015 年预计继续亏损。 

宁乡人人乐百货有限公司 822.75 2015 年预计继续亏损。 

九江市人人乐百货有限公司 320.01 2015 年预计继续亏损。 

 合计  18,032.16   

因以上子公司在 2014 年度亏损金额加大、2015 年度预计继续亏损，鉴于行

业发展及公司状况较以前年度出现重大变化，预计未来期间很可能无法获得足够

的应纳税所得额用以弥补以前年度的亏损，需要减记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账面价值。

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是：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8 号－所得税》第九条规

定，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是指在确定未来可收回资产或清偿负债期间的应纳税所

得税时，将导致产生可抵扣金额的暂时性差异；第十条规定：存在可抵扣暂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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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的，应当按准则规定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第二十条规定：资产负债表日，

企业应当对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复核，如果未来期间很可能无法获得

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用以抵扣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利益，应当减记递延所得税资产

的账面价值，在很可能获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时，减记的金额应当转回。公司

2014 年度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对递延所得税资产进行了复核并减记。 

公司 2012 年度利润总额-6,256.93 万元、2013 年度实现利润总额 5,587.09

万元，公司盈利虽有波动，但当时行业发展及公司销售收入仍表现平稳，并且在

2013 年度取得了经营业绩的提升，根据当时对未来盈利的估计，不需要减记递延

所得税资产。2013 年末，各子公司均按预计可以弥补的亏损金额确认递延所得税

资产，当年度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金额和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可弥补亏损

金额均有增加。公司按照拟定的会计政策确认截止 2013年末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递延所得税资产具体确认条件为：原则上仅确认前三个年度的亏损金额为可转回

暂时性差异；对于下辖四家门店以上的区域重要子公司，连续三年亏损不超过三

千万的或者连续三年亏损超过三千万但是销售规模在 4 亿元以上的，确认前四个

年度的亏损金额为可转回暂时性差异；对部分特殊公司，考虑经营实际情况全额

确认及全额不确认。 

注册会计师对公司 2013 年和 2014 年递延所得税资产相关会计处理的合规

性出具了专项意见：人人乐在 2013 年度及 2014 年度均根据当时的行业环境及公

司的实际情况做出了可弥补亏损金额的预测，并据以计量递延所得税资产。公司

在 2014 年度对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复核，在确认未来期间很可能无

法获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的情况下，减记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账面价值，其会计

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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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你公司 2014 年共关闭 18 家门店，损失约 18,000 万元，其中上半年关

闭 2 家门店，三季度关闭 7 家门店，四季度关闭 9 家门店，请说明关闭这 18 家

门店的决策程序、决策时间、关店损失的核算依据和过程。 

[说明]：公司实施关闭门店具体的审批流程为：区域公司或集团公司相关负

责人提出亏损门店关闭的申请，由公司安排财务、采购、人力资源、法务等相关

部门对拟关闭门店做出关店评估，经集团总裁办公会议审议通过后实施关店。公

司在关闭门店的过程中，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 

已关闭的 18 家门店均经过集团总裁办公会议审议通过，具体情况如下： 

区域 门店 开业时间 决议闭店时间 闭店时间 

福建 

漳州店 2008年 9 月 29 日 2014年 2 月 24 日 2014年 3 月 16 日 

集美店 2009年 8 月 22 日 2014年 8 月 22 日 2014年 8 月 29 日 

湖里店 2009年 4 月 28 日 2014年 12月 1 日 2014年 12月 29 日 

湖南 岳阳店 2010年 4 月 1 日 2014年 4 月 21 日 2014年 5 月 14 日 

重庆 

南川店 2013年 2 月 7 日 2014年 7 月 23 日 2014年 7 月 30 日 

天星桥 2005年 1 月 26 日 2014年 8 月 22 日 2014年 9 月 1 日 

御景天城 2009年 12月 24 日 2014年 11月 10 日 2014年 11月 16 日 

西北 沣镐店 2009年 1 月 15 日 2014年 11月 10 日 2014年 11月 21 日 

华北 三马路店 2009年 1 月 20 日 2014年 8 月 22 日 2014年 9 月 13 日 

广西 太阳店 2009年 9 月 5 日 2014年 9 月 15 日 2014年 9 月 21 日 

广东 

吉华店 2009年 1 月 16 日 2014年 7 月 23 日 2014年 8 月 1 日 

龙珠店 2006年 4 月 29 日 2014年 10月 13 日 2014年 10月 20 日 

缤纷店 2007年 2 月 13 日 2014年 9 月 24 日 2014年 10月 4 日 

同心店 2011年 9 月 8 日 2014年 10月 30 日 2014年 11月 7 日 

华丰店 2004年 12月 8 日 2014年 11月 10 日 2014年 11月 28 日 

厚街店 2006年 12月 8 日 2014年 9 月 24 日 2014年 9 月 30 日 

四川 
新光华 2009年 7 月 1 日 2014年 11月 10 日 2014年 11月 30 日 

人民南路 2012年 12月 21 日 2014年 11月 10 日 2014年 11月 26 日 

注：公司在 2014 年第三季报中对 2014 年全年业绩进行预告时，对 2014 年 11-12 月关闭的 7 家门店（福

建湖里店，重庆御景天城店，西北沣镐店，广东同心店、华丰店，四川新光华店、人民南路店）产生

的关店损失约 8,440 万元未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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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门店的损失主要包括：物业方的赔偿、租赁商户的赔偿、商品损耗、不

可移动设备损失、未摊销的长期待摊费用损失、员工赔偿等。公司 2014 年度关

闭门店预计损失 18,000 万元，主要从以下方面进行核算： 

1、已经签订解约协议的物业与租赁商户赔偿，按照协议金额确认损失； 

2、尚未与物业和租赁商户达成解约协议的，按照协商的进度和律师的专业

意见，谨慎预估确认损失； 

3、未摊销的长期待摊费用按照账面未摊销余额一次性确认损失； 

4、资产未完全撤出门店的，按照账面不可移动设备净值确认损失； 

5、商品损耗、员工赔偿按照实际发生的金额确认损失。 

三、你公司 2014 年度预计诉讼案件损失约为 6,565 万元，其中第四季度计

提的预计负债约为 4,740 万元。请说明相关诉讼案件的具体情况，以及你公司在

三季报中编制 2014 年度业绩预告时未考虑第四季度诉讼损失的原因。 

[说明]：公司 2014 年度对因商场租赁合同、其他经济合同纠纷等产生的诉

讼事项，根据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及律师的专业判断，预计诉讼损失约为 6,565

万元。其中在第四季度确认诉讼预计损失 4,740 万元，在三季报编制 2014 年度

业绩预测时未予考虑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案件的进展发生变化，以及律师根据案件

的执行情况及同类案件的判例变化进行了重新评估，具体原因为： 

1、与重庆市驿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驿鑫公司”）的诉讼案件：

该诉讼事项基本情况公司已在 2014 年半年度报告中进行披露，一审判令驿鑫公

司向重庆人人乐商业有限公司返还定金 3,000万元，并从 2013 年 8 月 22 日起按

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付清之日止。2014 年 12 月 28 日经二审调

解，驿鑫公司返还公司 2,400 万元租赁合同定金，公司在四季度确认诉讼损失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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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2、与重庆市建鸿创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诉讼案件：该诉讼事项基本情

况公司已在 2014 年半年度报告中进行披露，2014 年 10 月 30 日公司收到一审判

决结果，不予退还我司支付的 500 万租赁合同定金，公司在四季度确认预计诉讼

损失 500 万元。 

3、针对案件胜诉但在执行过程中的诉讼案件，根据案件执行情况的最新进

展，对于确实存在较大执行风险的案件，公司在四季度确认预计损失 440 万元。 

4、2014年第四季度因诉讼案件对方提起反诉、同类案件的判例发生变化、

以及对即将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经律师的重新评估，公司在四季度对很可能产

生的诉讼损失 3,200 万元计提了预计负债。 

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事项，对已进入诉讼程序标的金额在 500

万元以上的诉讼事项公司在年度报告及半年度报告中进行了持续披露。 

四、请说明在 2014 年第三季报中对 2014 年全年业绩进行预告时，是否充分

考虑了递延所得税资产冲回、关店损失和诉讼损失的影响，未能准确预计 2014

年业绩亏损金额的具体原因。 

[说明]：公司在 2014 年第三季报中对 2014 年全年业绩进行预告时，考虑了

2014 年 1-10 月份已关闭门店的损失， 11-12月关闭的 7 家门店产生的关店损失

未予考虑；因诉讼案件的进展无法准确预判，在三季报编制年度业绩预告时根据

当时的案件进展及判决案例情况估计诉讼损失，考虑了已判决诉讼案件和已知存

在重大执行风险的诉讼案件的预计损失，未考虑到四季度发生的一审二审判决结

果、新增判决案例、新的调解结果等增加原有案件预计诉讼损失的影响；公司在

2014 年三季度预测全年业绩时，由于未能考虑到新增关闭门店及诉讼案件进展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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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大额损失，也未能充分估计行业发展压力增加及公司销售下滑的状况，仍持

续确认了各子公司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未能估计发生减记递延所得税资产的情况

及金额。 

公司在第三季报中对 2014 年全年业绩进行预告时，由于未能预计后续关闭

门店的损失以及后续发生的对诉讼案件的不利影响引致的大额亏损，也未能估计

到公司第四季度的销售加速下滑，进而未能估计到可能发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减

记情况及金额，造成未能准确预计 2014 年业绩亏损金额。 

2014 年度业绩亏损金额未能准确预计的具体影响原因及金额： 

1、公司在三季度报告披露后新增关闭了 7 家亏损门店，增加关店损失约

8,440 万元，三季报业绩预告时未预计该 7 家关闭门店的损失。 

2、2014年第四季度，公司根据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及律师的专业判断，确

认诉讼预计损失为 4,740 万元。 

3、公司于 2015 年 1 月发现天津子公司存在财务人员侵占公司财产的事项，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统计本次事项造成公司财产损失金额约为 3,500 万元，其中

计入 2014 年度财产损失金额约为 3,435 万元。 

4、公司 2014 年度在产生大额亏损、行业及公司自身的销售表现不佳的情况

下，预计累计亏损弥补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根据最新的对未来盈利情况的估计，

需要减记 2014 年三季度以前已计提的递延所得税资产约为 18,000 万元。 

五、你公司于 2015 年 1 月发现天津子公司存在财务人员侵占公司财产的事

项，请结合公司内控制度说明你公司的财产管理、资金管理等方面存在的缺陷以

及拟采取的后续整改措施。 

[说明]：公司本次发现的天津子公司财务人员侵占公司财产的事项是一起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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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刑事案件（目前案件正在侦查之中），反映出公司虽然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内

控体系和各项财务管理及资金管理制度，但由于执行不力，未能完全杜绝违法犯

罪行为的发生。同时，由于在整个过程中，迁安购物广场出纳人员违规操作，为

犯罪行为的实施提供了便利，导致资金侵占行为的发生，其他人员未能及时发现

该犯罪行为反映出公司在保证资产安全性管控方面存在缺失和漏洞。 

公司后续整改措施： 

1、立即实施全公司的资金风险专项检查和审计，开展自查自纠，防范资金

管理漏洞及风险。 

2、立即强化资金的高度集中管理，严格实行收支两条线，消除门店财务人

员舞弊的可能。 

3、强化财产和资金管理的日常监督检查，公司审计部门同时加强对财产和

资金管理的常态化审计。 

4、加强对出纳及财务人员道德法律及公司财务管理制度的教育和培训，增

强法制意识和各项财务管理制度的执行力。 

5、通过本次全面的资金风险专项检查，全面梳理并检讨流程制度等内部控

制体系，并加以改进和完善。 

六、请说明 2014 年度已披露的各期财务报表中列报的递延所得税资产、资

产减值损失、预计负债等项目是否存在会计差错及其理由。 

[说明]： 

1、递延所得税资产 

公司递延所得税资产根据公司拟定的会计政策确认，2014 年上半年，公司利

润总额为 3,058.86 万元，业绩未出现大幅变化；2014 年三季度，公司利润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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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亏损 10,512.65万元，公司业绩出现下滑，因对行业及公司变革发展仍有信心，

预期未来利润可弥补大部分累积亏损，持续确认了递延所得税资产。 

2014 年三季度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时，对可以弥补的亏损金额的估计偏于乐

观，该估计是在后续关店损失和后续发生的对诉讼案件的不利影响尚未产生的情

况下做出的，和年末关店及诉讼事项引发大额亏损、同时销售出现加速下滑的情

形有显著差别，公司认为 2014 年已披露的各期递延所得税资产确认不存在会计

差错。 

2、资产减值损失：资产减值损失包含应收账款坏账损失和存货跌价损失。 

坏账准备的计提政策为： 

应收账款分为无信用风险组合和正常信用风险组合，无信用风险组合主要指

回收金额确定，且发生坏账损失可能性很小的款项，主要包括合并范围内母公司

和子公司之间的应收款项、租赁押金、工程借款、挂账员工的各项备用金、应收

供应商费用及保证金等款项。对于无信用风险组合不计提坏账准备，正常信用风

险组合按账龄分析进行计提，计提标准如下：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1年以内（含 1 年） 5.00% 5.00% 

1－2年 10.00% 10.00% 

2－3年 30.00% 30.00% 

3－4年 50.00% 50.00% 

4－5年 80.00% 80.00% 

5年以上 100.00% 100.00% 

对于有确实证据证明存在较大收回风险的单项应收账款，确认为坏账损失，

计入当期损益。公司对于诉讼案件预计带来的较大收回风险的单项应收账款，

2014年各期财务报表中已按照实际情况计提了坏账准备。存货跌价计提依据为： 

资产负债表日，按单个存货可变现净值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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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计入当期损益。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时，以资产负债表日取得最可靠的证

据估计的售价为基础并考虑持有存货的目的，资产负债表日至财务报告批准报出

日之间存货售价发生波动的，如有确凿证据表明其对资产负债表日存货已经存在

的情况提供了新的或进一步的证据，作为调整事项进行处理；否则，作为非调整

事项。 

公司对可以正常销售的商品不计提跌价。不能正常销售的商品，通常可以和

供应商协商退货，对这部分商品，公司根据商品的具体情况考虑可能存在的损失

金额计提跌价，公司各期均据此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2014 年各期坏账准备及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情况如下： 

项目 2014 年 9 月 2014 年 6 月 2014 年 3 月 2013 年 12月 

坏账准备    21,442,757.02      7,511,890.29      7,063,587.43      7,999,954.36  

存货跌价准备    13,694,082.71     14,652,888.62     14,680,327.23     14,478,716.59  

公司一直依此确认应收账款坏账与资产跌价准备的计提金额，资产减值损失

的确认不存在会计差错。 

3、预计负债 

预计负债是因或有事项相关义务形成的各项预计负债，公司目前的预计负债

主要为因关闭门店或放弃已签约未开业项目，在与物业方解约过程中预计产生的

损失以及其它经济案件产生的未决诉讼，预计负债确认方法为：对于法院已经判

决或裁决的案件，根据诉讼判决或裁决确认预计负债；对于其它尚在诉讼过程中

的案件、或未提起诉讼尚在协商过程的项目，根据合同及律师专业意见，充分估

计确认预计负债。 

2014年三季度末根据当时情况估计可能发生的诉讼损失确认预计负债 2,316

万元，2014 年度各期预计负债的确认不存在会计差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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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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